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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會調查報告的程序正義 
――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799號行政判決 

許育典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 

 

本案事實 
乙師為丙校約聘的課外社團指導老

師，因丙校1年級甲生的母親於2016年
12月16日向丙校表示，甲生於同年月14
日向母親反應，乙師於學校課外社團活

動下課時，將手伸進甲生衣服內觸摸胸

部，次數約2、3次等等。丙校性平會乃

於2016年12月19日開會決議受理並組成

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該調查小組於2017
年3月1日作成A專案調查報告書，認定

乙師構成性騷擾行為，並建議更換社團

老師、乙師應接受8小時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課程，丙校以2017年3月3日B函檢

附 A專案調查報告書予乙師。乙師不

服，提起申復，丙校申復審議小組以

2017年4月18日C申復審議決定書決議：

「申復有理由，由原措施學校重啟調

查」。丙校性平會乃另組調查小組重啟

調查，並於2017年8月20日作成調查報

告，認定乙師有將手伸進甲生衣服內觸

碰胸部皮膚，構成性侵害行為，並建議

學校不再續聘乙師、乙師應接受20小時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丙校以2017年

8月23日D函檢送上開調查報告，通知乙

師不再續聘其為社團老師，並請乙師接

受 20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下稱

「系爭函文」）。乙師不服，提起申復，

丙校申復審議小組以2017年9月27日E申
復決定書決議：「申復無理由」（下稱

「第2次申復決定」）。乙師不服，提起

訴願，桃園市政府2018年5月7日府法訴

字第1070090144號訴願決定：「原處分

命訴願人接受20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課 程 部 分 撤 銷 ， 其 餘 部 分 訴 願 不 受

理。」乙師不服訴願決定、第2次申復

決定及系爭函文關於乙師成立性侵害行為

的認定及不續聘部分，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乙師主張：其與學校間並無正

式聘任契約，僅為課外社團指導老師，

學校無權單方面終止聘任關係。性平會

調查程序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未給予原

告充分陳述與辯解機會，調查報告不應

作為懲處依據。  
被告丙校主張：原告為課外社團指

導老師，聘任關係屬於學校自主權範

疇，學校有權決定是否續聘。性平會調

查程序符合性平法相關規定，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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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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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不續聘的依據。  

判決主文 
本號判決撤銷學校不續聘原告的決

定，理由如下：  
壹、桃園市政府以「程序未合」為由

不受理訴願，屬於誤會法律適用，法院判

定該訴願決定「於法無據」而予撤銷。 
貳、本號判決進一步檢視性平會第

2次調查報告，認為其認定原告「將手

伸入學生衣內觸摸胸部」的結論，欠缺

足夠證據基礎。  
本號判決不僅為校園性別事件司法

審查的重要里程碑，亦深化「行政調查

與司法審查權限劃分」的法理，對未來

校園性別事件中法院審查密度與程序正

義保障，具有示範效應。  

爭  點 
本案爭點主要在於：  
壹、原告不服性平會調查認定結

果，而提起的訴願遭不受理，訴願審議

機關認定性平會調查報告非行政處分，

是否有爭議？  
貳、原告是否確有構成校園性侵害

行為的事實，法院應有依職權調查的義

務，性平會調查報告是否為法院審理的

唯一證據？  
本號判決中，對上述爭點均予以詳

細論述，並強調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評  析 
 
壹、本案涉及的基本權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 下 稱 「 性 平

法」）第 1條的立法目的即說明：「為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别歧

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

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制訂本法。」

且在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下稱

「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也提

到：「本法第1條第1項及第2條第1款所

稱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指任何人不因

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

認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別之待遇。」是

故從上述法條的內容觀察，平等權確實

為我國建構性平法的基本權基礎。  
性別平等教育既屬於教育的一環，

基於多元文化國家的憲法誡命與實踐，

使每個學生不因其性別差異，而影響其

教育的學習機會。在受到性別平等教育

的過程中，消弭過去社會上固有的歧視

與衝突，使每個學生能自個人的生活經

驗中，察覺到每個個體都是獨立且特殊

的，在理解到差異存在的同時，學習到

人與人之間應互相尊重的道理，不以性

別差異等因素去評判他人1，也不讓生理

性別、性別認同與性傾向成為教育的外

在壓力。  
在校園性別事件的調查處理過程

中，相關當事人的權利保障，如學生的

教育基本權、教師或職員工作權的保障

已有明文，性平法第24條規定：「學校

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期

間，應採取必要之處置，以保障當事人

之受教權或工作權，且不得運用不對等

之權力與地位，對被害人有足以影響其

受教權、工作權或申請調查之行為。」

 

 

 

1 請參考許育典，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元照，頁28-34，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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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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